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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核销部分应收款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8月 10 日，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核销

部分应收款项》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一、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资产管理，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部分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其他

应收款项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 

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因欠公司货款，公司于2010年12月向镇宁县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偿还相应款项，河南安飞电子玻

璃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8日由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公司

作为债权人申报债权。 

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因欠公司子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货

款，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偿还相应款项，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于2013年4月28日由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重庆大足红蝶锶

业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申报债权。 

公司及子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起诉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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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聘请律师共同跟踪该案进展，参加债权人会议，积极协商多种解决办法，

维护合法权益，相关情况和进展在进行了公告说明。 

2020年上半年，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郑

民四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2011）郑民四破字第1-5号，河南安飞电子

玻璃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已经终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

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担保债权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第一顺序，优先支付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

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经管理人查实，应当支付职工的工

资、经济补偿金等为合计人民币63,636,306.38元，清偿比例为94.19%。 

2、第二顺序，清偿破产人生产经营期间所欠税款。本案中税务债权金额为

29,848,659.05元清偿率为零。 

3、第三顺序，普通破产债权依法以第三顺序清偿。普通破产债权（包含担

保债权转入普通债权1,307,436,997.51元）总额1,551,306,900.33元清偿率为零。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申报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 

对此，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对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进行清理，核销金额合计14,480,774.88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核销金额 
已计提坏账准

备金额 
核销原因 

1 

重庆大足

红蝶锶业

有限公司 

河南安飞

电子玻璃

有限公司 

10,901,743.26 10,901,743.26 

破产程序已

终结，确认

无法收回 

2 

贵州红星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安飞

电子玻璃

有限公司 

3,579,031.62 3,579,031.62 

破产程序已

终结，确认

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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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核销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合计14,480,774.88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减值准备，

本次核销处理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以上坏账核销后，公司财务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

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

追索。 

三、 独立董事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部分应收款项，是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核销部分应收款项。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核销

的应收款项，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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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2日 


